厦教体〔2009〕36号
厦门市教育局

转发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中小学，市教科院，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现将《福建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闽教办体〔2009〕1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有关要求如下，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一、实施《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的一项重要工作。各中小学领导要高度重视，切实落实健康教育课时和教学内容。市、区教育局和督导部门要加强对学校开展健康教育情况的检查指导，并列入创建文明学校的督导评估内容之一。

二、为落实学校健康教育，根据《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会同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共同编印了《小学生健康教育读本（一至六年级）》及光盘，近日将发至各小学，供全市各小学开展健康教育使用。由于经费有限，目前只能给各小学发一片光盘及每个年段50册读本。各学校可采取学生循环使用读本的办法或自行复印，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自行与印刷厂联系订购读本（联系电话：8731611、13606050339）。
三、我局计划与有关部门联合编印《中学生健康教育读本》，在《中学生健康教育读本》未出版前，各中学（含职业学校）必须按《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明确任课教师，编写教案，确实组织实施健康教育。
四、各中小学开展健康教育的师资，可由本校的校医或其他科任老师兼任，也可聘请校外的专业人员兼任。不得以缺少师资为由不开展健康教育。各区教育局、各中小学在开展健康教育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与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或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联系。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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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教育厅、市卫生局、市文明办、市健康教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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